   附件1      工学院学生“文明寝室”标准

一、精神风貌（10分）

1、宿舍氛围积极向上、朝气蓬勃、言行文明，能礼貌待客；（5分）

2、宿舍成员能爱护公物、勤俭节约，积极参加公益劳动。（5分）

二、学习风气（15分）

1、热爱所学专业，宿舍成员整体学习氛围浓厚；（5分）

2、勤奋好学，成绩优良，有成员之一获院级以上（含院级）奖励；（5分）

3、无考试违纪或考试作弊现象。（5分）

三、内务卫生（35分）

1、建立卫生值日制度；（5分）

2、个人物品摆放整齐有序，宿舍无异味；（5分）

3、室内无垃圾堆积、无蛛网及乱贴乱画现象；（5分）

4、宿舍平时卫生及成员个人卫生状况保持良好；（10分）

5、宿舍楼盘卫生检查合格及以上。（10分）

四、安全秩序（10分）

1、对本宿舍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事故隐患能够积极防范；（5分）

2、在学校、院组织的宿舍安全工作检查中无安全隐患。（5分）

五、遵章守纪（20分）

1、无经常断电、晚归记录；（5分）

2、无内部矛盾、打架斗殴记录。（5分）

3、无抽烟、酗酒、赌博、沉迷网络游戏现象。（10分）

六、文化建设（10分）

1、能够共同努力营造“卫生整洁、文明和谐”的宿舍文化氛围；（5分）

2、积极参加社区及学校和学院组织的各项宿舍文化建设活动；（5分）

七、对存有：私拉乱接电源、私用大功率电器、在宿舍内使用明火、豢养宠物、破坏公物等违纪现象，或受过通报批评，不服从有关部门管理和检查的，以及人为原因造成安全事故的，实行一票否决，不得参评“文明宿舍”。
